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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4届联大议题项目 79
国际法委员会第 71届会议工作报告

中国代表、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贾桂德在第 74届联
大六委关于“国际法委员会第 71届会议工作报告”

议题的发言

（第二部分：第 6、8、10章;
第三部分：第 7、9章）
（2019年 10月 31日）

主席先生：

关于“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”专题。中国代

表团祝贺委员会一读通过 28条原则草案及评注，赞赏

两任特别报告员为此付出的努力，认为这项工作对于加

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具有积极意义。中国代表

团理解委员会有意发展相关规则，以更好地规范非国际

性武装冲突，但需再次重申将原则草案无差别地适用于

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不适当，特别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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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宜将国际性武装冲突有关规则简单照搬适用于非国

际性武装冲突。例如，原则草案 19规定禁止使用改变

环境的作战技术，其依据主要是《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

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》，原则草案 19

的评注承认，公约有关条款作为习惯国际法仅适用于国

际性武装冲突，但并未对有关规则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

的适用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。

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性质、参与主体、危

害程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，适用于这两类武装冲突的

国际人道法规则构成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。委员会须充

分考虑二者区别，结合国家实践分别进行论证。

关于“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”专题。中国

代表团注意到，尽管距委员会投票通过条款草案七已过

去两年，但该条草案规定的属事豁免例外仍是本专题争

议最大、最受关注的问题。在去年及前年联大六委会议

上，许多国家表达了对条款草案七所列例外的反对观

点；不少委员也仍坚持对条款草案七的保留立场，要求

重新审查条款草案七及其评注。建议委员会重视这些意

见。

特别报告员今年提交了第七次报告，主要讨论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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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的程序保障问题，并提

出9条条款草案。目前，委员会对程序保障的制度框架

和具体内容尚未达成一致。程序保障对保护官员的豁免

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，有助于防止政治性滥诉，保障

外国官员尊严及其正常履职，维护国家间关系稳定。中

国代表团认为，委员会应重视有关委员提出的加强程序

保障的意见和建议，包括：法院地国应充分尊重官员所

属国优先行使管辖权；为相关刑事案件设置启动司法程

序的严格门槛；法院地国与官员所属国要充分沟通，确

保后者充分了解案情并有机会表达关切；为备受争议的

条款草案七设置专门的保障条款。

最后要强调的是，程序性保障规则与官员豁免规则

性质不同，无论怎样完善的程序性保障，都无法弥补条

款草案七在官员属事豁免例外这一实体规则上的缺陷。

因此，有必要重新审查条款草案七，以达成获得普遍国

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支持的正确方案。

关于“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”专题。中国代

表团注意到委员会在本届会上将本专题纳入当前工作

计划，并组成研究组，将就海平面上升对海洋法、国家

地位、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员保护三个问题展开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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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。

海平面上升关系众多沿海国的重大利益，是一个超

出现有海洋法范围，需要结合其他多个领域的国际法一

起研究的新问题，且相关国家实践还在不断发展中。我

们希望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，深入广泛研

究各类国家实践和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，得出客观、平

衡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。

海平面上升的根源在于气候变化，中国愿与世界各

国一道，积极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，同时与周边

海洋邻国加强区域合作，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应对方

案。

主席先生，

由于我因工作安排无法参加下周会议，我想借此机

会介绍一下中国代表团对其他两项专题的意见。

关于“与国家责任有关的国家继承”专题。中国代

表团重申以下观点：就与国家责任有关的国家继承而

言，国家实践十分有限，并且这些有限的国家实践也各

有其复杂政治和历史因素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援引的

国家实践均有其特殊背景，很多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

处理有关问题。这些特殊实践很难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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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反映了国家的“法律确信”，委员会恐怕很难从中编

纂出一般性的法律规则。由于本专题缺乏普遍性的国家

实践支撑，造成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的研究方法过于学

术化。因此，是否有必要继续本专题的工作，或者是否

仅编纂必要的指南草案或研究报告，建议委员会认真考

虑。

关于“一般法律原则”专题。中国代表团欢迎委员

会启动对这一专题的研究。考虑到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

际法渊源之一的重要意义，以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38（1）

（c）条为起点，以广泛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判

例为基础，并采取审慎严密的方法开展研究，将有助于

澄清一般法律原则的性质、来源、如何识别以及与国际

法其他渊源的关系等重要问题，从而更好地发挥一般法

律原则的作用，完善国际法体系。

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出三项结论草案，起草委

员会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1确定了该专题研究范围，为

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。对于报告涉及的有关实质问题，

中国代表团主要有两点意见：

一是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应有明确和严格的客观

标准。此类原则是否满足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38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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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c）条规定的为“文明各国所承认”这一条件，需要

在各国实践的基础上，进行严谨充分的论证，不宜将少

数国家、区域国家或个别法系认可的国内法律原则识别

为一般法律原则。

二是识别一般法律原则要和识别习惯国际法一样

具有严格的标准。“一般法律原则”一般理解为来自各

国法律体系中普遍适用的规则，用以弥补国际法规则的

不足。如果认为作为例外情况一般法律原则也可来自于

国际法本身，考虑到一般法律原则与习惯国际法有很大

的相似性，特别是相关实践同样须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接

受性，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标准至少应同样严格，避免

不满足习惯国际法识别标准的做法或实践被认定为一

般法律原则。

谢谢主席先生。


